
� � �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马泽华先生、总经理姜立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润江先生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唐润江先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１５４

，

２５６

，

９７５

，

７５８．５７ １６１

，

９２５

，

８１０

，

７８７．５０ １６１

，

９２５

，

８１０

，

７８７．５０ －４．７４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２３

，

７０８

，

１６３

，

８８０．３１ ２４

，

２２２

，

５８４

，

６１７．９９ ２４

，

２２２

，

５８４

，

６１７．９９ －２．１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４

，

３９３

，

５５４

，

６８８．２８ －３

，

２１４

，

３９４

，

０４０．１０ －３

，

２２１

，

８９７

，

０７１．４１ ２３６．６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４７

，

４２７

，

０７３

，

６８３．４３ ４６

，

０９７

，

５０６

，

７２２．３９ ４６

，

０８３

，

０５０

，

１２１．００ 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６５４

，

３０６

，

１８３．０５ －２

，

０３３

，

４９０

，

８４８．９３ －２

，

０３３

，

６６２

，

９８０．９５ ６７．８２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１

，

９８９

，

２８１

，

８７４．５６ －５

，

７６３

，

７３０

，

０９４．８８ －５

，

７６３

，

７３０

，

０９４．８８ ６５．４９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２．７３ －８．５６ －８．５６

提高

５．８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２ －０．２ ７０

稀释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０６ －０．２ －０．２ ７０

注

:2013

年第四季度

,

本集团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本报告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财务数据相应进

行了追溯调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

，

５２２

，

０４２．２１ －８９０

，

９０１

，

３４８．４９

主要为拆解退役船舶处置损

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５１９

，

８６１

，

０５２．８３ １

，

６４９

，

９９５

，

２０８．５０

主要为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

输（集团）总公司转拨付的船

舶报废 补助资金 人 民 币

１３７

，

９００

万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７

，

７９１

，

３１６．６１ １２０

，

４０８

，

９８５．６４

主要为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６

，

３９０

，

１４１．４４ ３１

，

６９４

，

５９５．４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１７

，

４６９

，

４３９．７５ －８８

，

９９６

，

６５２．６１

主要为亏损合同计提等预计

负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８８

，

５０８

，

８４０．８０ ５４２

，

８７２

，

１２７．１２

主要包括根据合同完成情况

回拨

２０１３

年计提的亏损合

同预计负债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４５７

，

５２８．０６ －１４

，

０７８

，

０４７．２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２

，

７７８

，

３１３．７５ －１６

，

０１９

，

１７６．８０

合计

１

，

５４７

，

７４１

，

３９４．６９ １

，

３３４

，

９７５

，

６９１．５１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户）

３０６

，

６８４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远洋运输

（集团）总公司

０ ５

，

３１３

，

０８２

，

８４４ ５２．０１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

，

３７５ ２

，

５６５

，

０６９

，

６７１ ２５．１１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０ １７８

，

３８６

，

７４５ １．７５ ０

未知 未知 国家

中国核工业集团

公司

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５１

，

４８９

，

９０８ ６９

，

９９５

，

９９３ ０．６９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中国中化股份有

限公司

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９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五矿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０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公司

０ ２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３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北京首创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珠海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未知 未知 其他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０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未知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５

，

３１３

，

０８２

，

８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１３

，

０８２

，

８４４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

５６５

，

０６９

，

６７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

，

５６５

，

０６９

，

６７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１７８

，

３８６

，

７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

，

３８６

，

７４５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

，

９９５

，

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

，

９９５

，

９９３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２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通过其所属公司持有

８１

，

１７９

，

５００

股

Ｈ

股，占公司已发行

Ｈ

股的

３．１５％

，该数额包含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总数中。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合并持有本公

司股份共计

５２．８０％

。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应收股利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应收股利余额

139,472,650.59

元

,

较年初减少

59,171,110.03

元或

29.79%

。 期内

,

收到来自有关联合营单位宣告分配股利带来期末余额下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

662,135,760.76

元

,

较年初减少

3,480,

607,453.53

元或

84.02%,

减少主要来自期内本公司收回到期投资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资产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其他流动资产余额

292,770,831.55

元

,

较年初增加

130,587,325.12

元或

80.52%,

主要来自所属公司待抵扣进项增值税额的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

529,970,431.55

元

,

较年初增加

270,673,847.70

元或

104.39%

。 期内

,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

本集团对其投资由原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至本项目为

余额增加主要原因。

长期应收款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长期应收款余额

1,634,038,167.84

元

,

较年初增加

1,231,404,473.12

元或

305.84%,

主要是期内新增对合营公司亚洲货柜码头有限公司股东贷款

1,305,329,939.76

元。

在建工程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在建工程余额

3,848,761,422.69

元

,

较年初减少

2,478,665,787.43

元或

39.17%

。 部分在建船舶结转固定资产

,

使余额相应减少。

固定资产清理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固定资产清理余额

-4,516,523.29

元

,

年初为

50,000

元。 期内新增处置一

处房产为变化主要原因。

长期待摊费用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长期待摊费用

5,233,669.00

元

,

较年初减少

4,631,534.54

元或

46.95%,

主

要为期内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

504,945,222.42

元

,

较年初增加

182,639,444.38

元

或

56.67%,

主要来自本期新造船舶增值税留抵额的增加。

应付票据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应付票据余额

15,789,051.15

元

,

较年初减少

13,230,729.65

元或

45.59%

。

减少主要是来自本期对年初应付汇票的承兑。

应付股利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应付股利余额

214,769,574.40

元

,

较年初增加

204,621,894.99

元或

2016.44%

。 期内

,

所属中远太平洋有限公司宣告分派

2014

年中期股息

,

使期末余额相应增加。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余额

17,185,264,862.19

元

,

较年初减少

9,051,

713,114.13

元或

34.50%

。 期内

,

本公司偿还了于

2009

年发行的

100

亿元中期票据为减少主要原因。

预计负债

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本集团预计负债余额为

606,966,068.01

元

,

较年初减少

486,204,859.43

元或

44.48%,

减少主要来自以前年度已计提亏损合同结算转回、期末计提金额减少

,

以及之前商务纠纷结案冲回

已计提有关预计负债。

营业税金及附加

本期

(1-9

月

,

下同

),

本集团营业税金及附加为

64,364,899.24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53,193,463.05

元或

45.25%,

减少主要来自“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及不再合并已出售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影响。

财务费用

本期财务费用为

1,872,777,894.86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745,866,790.15

元或

66.19%

。其中

,

由于期内美元

兑人民币升值

,

期内发生汇兑损失

367,909,524.43

元

(

去年同期为汇兑收益

604,974,867.59

元

)

为主要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为

-7,474,327.04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22,747,440.55

元或

75.27%,

减少主要来自拨回

以前年度计提坏账准备。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9,323,595.94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4,345,629.55

元或

31.79%

。 三季度燃油价格

持续下跌

,

本集团所持燃油期货公允价值较上年同期相应下跌为变化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本期投资收益为

1,212,310,043.06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4,641,332,003.18

元或

79.29%

。 去年同期

,

本集团

出售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股权取得一次性处置收益

,

本期无此因素。

营业外收入

本期营业外收入为

1,865,482,682.16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1,269,801,248.77

元或

213.17%

。期内

,

本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转拨付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人民币

137,900

万元

,

为增加主要原

因。

营业外支出

本期营业外支出为

1,200,365,674.35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323,330,595.48

元或

36.87%

。 期内

,

处置船舶损

失为

1,051,188,568.80

元

,

较上年同期增加

942,650,220.20

元

;

之前商务纠纷结案冲回已计提有关预计负债

,

本期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及罚款支出金额

-213,347,979.62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397,121,735.66

元

;

本期计

提亏损合同

349,912,508.85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208,502,675.01

元。

所得税费用

本期金额为

386,933,991.27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618,126,293.66

元

,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就出售有关公

司股权取得收益计提所得税费用

,

本期无此因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

4,393,554,688.28

元

,

去年同期为净流出

3,214,394,040.10

元。 期内

,

集装箱航运及相关业务收入增加

,

燃油费及干散货船舶租金支出等进一步减少

,

带来经营活动现金流明显改

善。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为

1,180,224,383.51

元

,

较去年同期净流出

3,659,334,650.48

元减少流

出

2,479,110,266.97

元或

67.75%

。 期内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1,

753,790,591.23

元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987,348,653.09

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9,396,044,233.11

元

,

较去年同期净流入

9,529,278,661.69

元减少

18,

925,322,894.80

元。 期内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为

25,237,885,186.85

元

,

较去年同期增加

12,821,768,460.77

元。 其中

,

本集团于

4

月份归还了

2009

年发行的第一期中期票据人民币

100

亿元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

17,887,854,869.71

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7,035,973,965.47

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本报告期内没有新增的承诺事项。 所有承诺均按承诺要求全面履行

,

具体承诺事项详见

2013

年年度

报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

2014

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新制定或修订的会计准则

(

以下统称“新准则”

),

其中《企业会计准

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公司目前

执行情况如下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

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

,

积极开展了相关工作。 但由于设定受益计划应执行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监管政策

并履行相应审核程序

,

公司目前无法对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提供量化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

根据新准则规定

,

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

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

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

,

将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而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相关数据将在

2014

年年度报告进行调整、披露。

执行上述新准则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当年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其他新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对部分报表项目

,

进行了有关调整。 公司将按要求进行相应重

列

,

并于

2014

年年度报告进行调整、披露。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新准则的执行

,

预计不会对合并

财务报表期初数和上年同期数产生影响。

3.6

业务板块运营数据

集装箱航运业务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

,

本集团集装箱航运业务货运量为

2,503,055

标准箱

,

较去年

同期增长

8.21%

。前三季度集装箱航运业务货运量累计为

6,992,382

标准箱

,

较去年同期增长

8.82%

。前三季

度集装箱航运及相关业务收入增加

10.46%

至

35,054,347,131.23

元。

截止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

本集团经营集装箱船舶

185

艘

,

运力达

906,028

标准箱。 同时

,

持有

10

艘

集装箱船舶订单

,

合计

117,960

标准箱。

干散货航运业务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

,

本集团干散货运输完成货运量

4,193.55

万吨

,

同比减少

17.46%

。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累计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同比增减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

减

％

分航线货运

量（吨）

国际航线

３３

，

３８５

，

５２７ ４３

，

２１１

，

００５ －２２．７４ １０７

，

３４８

，

３８１ １３４

，

６２３

，

８７６ －２０．２６

国内沿海航线

８

，

５４９

，

９７５ ７

，

５９５

，

１７０ １２．５７ ２４

，

６４１

，

９３９ ２４

，

４３９

，

０４２ ０．８３

分货种货运

量（吨）

煤炭

１３

，

８６２

，

２９９ ２０

，

９４９

，

７６７ －３３．８３ ４８

，

９６２

，

０７９ ６４

，

６４７

，

１２５ －２４．２６

金属矿石

１８

，

９６０

，

９８７ ２０

，

０２２

，

０２９ －５．３０ ５４

，

３１７

，

２４２ ６４

，

２１７

，

１７７ －１５．４２

粮食

４

，

９９３

，

０３４ ５

，

６９７

，

３０４ －１２．３６ １５

，

９９５

，

０８６ １６

，

０８８

，

２７１ －０．５８

其他

４

，

１１９

，

１８２ ４

，

１３７

，

０７５ －０．４３ １２

，

７１５

，

９１３ １４

，

１１０

，

３４５ －９．８８

货运周转量（千吨海里）

１９１

，

７３５

，

８９７ ２４３

，

２８１

，

２７０ －２１．１９ ６１０

，

０７８

，

６６３ ７５０

，

２５０

，

６０３ －１８．６８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

本集团经营干散货船舶

258

艘

(2013

年末

:319

艘

),2,379.92

万载重吨。 同

时

,

本集团持有干散货船舶新船订单

40

艘

,3,474,200

载重吨。

码头业务

于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第三季度

,

本集团集装箱码头业务总吞吐量为

17,605,389

标准箱

,

较

去年同季上升

8.7%

。 前三季度码头业务总吞吐量为

50,086,956

标准箱

,

较去年同期上升

9.6%

。

码头吞吐量（千标准箱）

第三季度 前三季度累计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 同比增减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同比增

减

％

环渤海湾

６

，

３１３．０ ５

，

９８２．５ ５．５ １８

，

８５９．５ １７

，

９９１．９ ４．８

长江三角洲

２

，

５２８．１ ２

，

６０２．９ －２．９ ７

，

４５９．９ ６

，

９２６．６ ７．７

東南沿海及其他

１

，

０１１．８ ８６６．９ １６．７ ２

，

８２１．３ ２

，

４０３．５ １７．４

珠江三角洲

５

，

３０５．８ ４

，

６４４．５ １４．２ １３

，

９２８．４ １２

，

５３９．９ １１．１

海外

２

，

４４６．７ ２

，

１０２．３ １６．４ ７

，

０１７．９ ５

，

８３１．５ ２０．３

集装箱总吞吐量

１７

，

６０５．４ １６

，

１９９．１ ８．７ ５０

，

０８７．０ ４５

，

６９３．４ ９．６

公司名称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泽华

日期 2014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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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

四

)

在北京远洋大厦

1100

会议室及香港中远大厦

52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

11

名

,

实际出席

11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4

名。本次会议由马泽华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已经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前发送给各位董事。 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表决

,

作出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并批准了《中国远洋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并批准了中远散货运输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淡水河谷

(

国际

)

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签署的

《合作框架协议》。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2

日刊发的第

039

号临时公告。

三、 非关联董事审议并批准了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股权

事宜。

1

、批准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经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远集团总公司”

)

备案的中

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股权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交易对价

,

将其持有的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股权转让给中远集团总公司。 有关本次交易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公告。

2

、批准上述股权转让方案和股权转让协议。

本议题构成公司与中远集团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真

审阅了本议题

,

一致同意将本议题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相应独立意见。 有关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

独立意见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公告。

四、 非关联董事审议并批准了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上海远洋宾馆有限公司

48.07%

股权

事宜。

1

、批准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经中远集团总公司备案的上海远洋宾馆有限公司

48.07%

股权的评估

值为基础确定交易对价

,

将其持有的

48.07%

股权转让给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 有关本次交易的详细内容请

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公告。

2

、批准上述股权转让方案和产权交易合同。

本议题构成公司与中远集团总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认真

审阅了本议题

,

一致同意将本议题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相应独立意见。 有关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

独立意见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公告。

五、审议并批准了公司按照财政部最新颁布的第

2

、

30

、

33

、

39

、

40

和

41

号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在

2014

年

年度报告中进行相应会计政策的调整、披露

,

并继续就第

9

号新会计准则的执行

,

按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监管

政策

,

履行相应审核程序。 同时

,

将披露内容在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相应说明。 有关执行新企业会计

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的内容详见附件。

六、审议并批准了修订的《中国远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办法》

,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第四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上网公告附件

:

1

、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的专项意见

2

、《中国远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办法》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2014-045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远洋”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在北京远洋大厦

1515A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6

名

,

实际

6

名监事出席会议。会议通知及

材料已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前发送各位监事

,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表决一致

通过

,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批准了《中国远洋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1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并批准了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股权事宜。全体监

事一致认为

:

本次交易相应协议的条款以及本次交易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相应协议的条款及代价属公平合理

,

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审议并批准了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上海远洋宾馆有限公司

48.07%

股权事宜。 全体监

事一致认为

:

本次交易相应协议的条款以及本次交易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相应协议的条款及代价属公平合理

,

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审议并批准了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之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本次新准则施行及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

是依据财政部规定做出的法定变更

,

能更恰当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

并能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五、审议并批准了关于修订《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办法》之议案。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19� � �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临 2014-047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中远船务 3%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股权转让

予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之

间的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对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津远洋”

)

拟将其持有的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远船务”

)3%

的股权转让予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远集团”

)

。

过去

12

个月

,

本公司与中远集团

(

含下属企业

)

进行的同类交易

(

含本次交易

),

其累计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的比例均未达到

50%

以

上

,

累计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

收入的比例亦未达到

50%

以上

,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鉴于天津远洋为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

而中远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与控

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中远集团间发生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尚未

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二、关联方介绍

1.

天津远洋

天津远洋于

2007

年

4

月

6

日由天津远洋运输公司整体改制设立

,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住所位于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七道交口远航商务中心

12

号楼

306

室

,

法定代表人为许遵武

,

注册资本为

86,

858.169893

万元人民币

,

主营业务为国际间的货物运输、国际多式联运及储运、代运业务

;

国内沿海货物运输

;

船舶的供应、通讯、修理及与海运有关的服务业务

;

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

含海员

);

招待所住宿

(

限分支经

营

);

从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经营业务

;

经销移动电话机、寻呼机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天津市

(

除新闻、出

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以外

)

的信息服务内容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

规定办理

)

。天津远洋为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

其出资人为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天津远洋的资产总额为

1,864,973,485.83

元人民币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3,353,234.40

元人民币。

2013

年度

天津远洋营业总收入为

505,805,516.49

元人民币。

2.

中远集团

中远集团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远集团成立于

1961

年

4

月

27

日

,

注册资本

为

410,336.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

:

许可经营项目

:1

、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

;2

、国际船舶集装箱运输

;3

、

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

;4

、国际船舶旅客运输。境外期货业务

:

原油、成品油。 一般经营项目

:

接收国内外货主订

舱、承租、期租船舶业务

;

承办租赁、建造、买卖船舶、集装箱及其维修和备件制造业务

;

船舶代管业务

;

国内外

与海运业务有关的船舶物资、备件、通讯服务

;

对经营船、货代理业务及海员外派业务企业的管理。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中远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41,840,109,113.64

元人民币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273,171,

851.58

元人民币。

2013

年度中远集团营业总收入为

164,811,423,301.45

元人民币。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中远集团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2.01%,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中远船务

3%

的股权。 该等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中远船务是一家于

1988

年

5

月

14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住所位于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北大街

37

号

,

注册资本为

134,877.62

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包括

:

修理各类中外船舶

(

特种船、高性

能船舶除外

)

及提供相关服务

;

修理、建造、改装各类海上钻井平台等海洋工程设备

;

设计、生产销售陆用、船

用金属结构件及船舶配件

;

承包境外船舶维修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

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技术、管理、代理服务与咨询

;

自有房屋、场地设备设施租赁

;

修船废钢及其他废旧物资的销售。

截至本次交易实施前

,

中远船务的股权结构为

:

中远投资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COSCO Corporation

(Singapore) Limited)

出资

305,375,864.68

元人民币

,

占中远船务注册资本的

51%;

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出资

47,902,096.42

元人民币

,

占中远船务注册资本的

8%;

广州远洋投资管理公司出资

47,902,096.42

元人民币

,

占

中远船务注册资本的

8%;

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出资

17,963,286.16

元人民币

,

占中远船务注册资本的

3%;

胜科海事集团有限公司

(SembCorp Marine Ltd)

出资

179,632,861.58

元人民币

,

占中远船务注册资本的

30%

。

2.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转让股权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根据中通评报字

[2014]37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远船务

3%

股权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5,935.34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执业资质。根据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2

月

27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2014]

第

01640044

号

),

中

远船务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9,737,026,681.82

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87,234,

796.45

元人民币、

2013

年营业收入为

192,904,933.27

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81,241,572.75

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授予的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通评报字

[2014] 379

号

),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中远船务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864,511.48

万元人民币

,

较中远船务单户报表的

净资产账面价值

288,723.48

万元人民币

,

增值

575,788.00

万元人民币

,

增值率

199.43%

。 增值原因主要为

:

中

远船务单户报表对所属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以成本法进行核算

,

评估师对中远船务所属单位的全部股东权

益进行评估后按中远船务持股比例折算股权价值

,

核算差异导致较大幅度的评估增值

;

中远船务及所属单位

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短于经济寿命

,

中远船务及所属单位名下部分土地取得年代较早、成本较低

,

受近些年

来全国土地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

,

出现较大幅度的评估增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就本次交易

,

天津远洋与中远集团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签署了《天津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运

输

(

集团

)

总公司关于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

股权转让协议》

(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

。根据股权转

让协议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

:

1.

合同主体

合同双方分别为天津远洋和中远集团。

2.

交易价格及期间损益安排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价格为

259,353,444.78

元人民币。自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中远船务就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

不含当日

)

期间内中远船务

3%

股权所产生的任何可分配利润

(

及其他权益

)

或

亏损由天津远洋享有或承担

;

该期间内中远船务

3%

股权所产生的任何可分配利润

(

及其他权益

)

或亏损的具

体金额应依据审计数据进行计算。

3.

支付方式及期限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交易价款应分两期支付

:

(1)

第一期转让价款为转让价格的

50%,

由中远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规定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

(

或经双

方共同书面同意放弃

)

后二个工作日内全部以人民币现金一次性向天津远洋支付

;

及

(2)

第二期转让价款为转让价格的

50%,

由中远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完成先决条件全部满足

(

或经双

方共同书面同意放弃

)

后二个工作日内全部以人民币现金一次性向天津远洋支付。

4.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中远集团支付完毕第一期转让价款后

,

天津远洋和中远集团应立即促使中远船务办理本次交易项下的

对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及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并促使该等事项在中远集团支付完毕第一期转让价款后尽快

完成。

5.

完成先决条件

天津远洋和中远集团将致力于尽快实现并满足如下条件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

:

(1)

中远船务就本次股权转让及所涉及的章程、合资合同修改取得对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取得了换

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及

(2)

中远船务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程序并取得了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天津远洋和中远集团应共同尽力确保上述完成先决条件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全部完成。

6.

违约责任

如股权转让协议任何一方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

,

守约一方应自发现该违约事件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向违约一方发出书面改正通知

,

如违约一方接到通知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仍不予以改正的

,

则守

约一方有权要求终止股权转让协议及

/

或要求违约一方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因一方违约导致另一方受到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处罚或向第三方承担责任

,

违约一方应当对另一方由此

受到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五、交易对方履约情况及支付能力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

,

本公司与中远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

,

现均已履行完毕

,

从未发生未按合同条款如

期履约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中远集团具有履行本次交易项下支付义务的能力。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本公司补充营运资金、集中精力发展主业、优化资源配置

,

符合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未

来业务发展目标以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预计将通过本次交易实现税前利润约

21,282.02

万元人

民币。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交易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事先查阅和审议所提供的全部资料

,

一致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

同意批准该等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评估结果确定

,

定

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股权转让协议条款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

公开、公平、合理。本次交易事项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八、上网公告附件

1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2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2014]

第

01640043

号

)

。

3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通评报字

[2014] 379

号

)

。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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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上海远宾 48.07%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上海远洋宾馆有限公司

48.07%

的股权转让

予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 由于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远集团”

)

的全资下属企业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与中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

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远洋”

)

拟将其持有的上海远洋宾馆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上海远宾”

)48.07%

股权转让予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

(

以下简称“上远实业”

)

。

过去

12

个月

,

本公司与中远集团

(

含下属企业

)

进行的同类交易

(

含本次交易

),

其累计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的比例均未达到

50%

以

上

,

累计出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

收入的比例亦未达到

50%

以上

,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鉴于上海远洋为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

而上远实业为中远集团的全资下属企业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本

公司与中远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

,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中远集团间发生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尚未达

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二、关联方介绍

1.

上海远洋

上海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8

月

29

日

,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住所位于上海市东大名路

378

号

,

法定代表人为侯立平

,

注册资本为

32,000

万元人民币

,

主营业务为国际间的客货物运输

,

国际联运及

储运

,

代运业务

,

沿海货物运输、船舶的供应、通讯、修理及其与海运有关的服务

,

船舶管理

,

劳务输出

,

船舶专业

领域内“四技”服务

,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销售船舶通讯导航设备及配件

,

船舶自动化设备

,

船舶安全

控制设备

,

船舶配件

,

英国皇家海军海道测量局出版的海图与航海专业图书资料

,

医疗器械一类

,

以下限分支

机构经营

:

船用救生消防设备销售、维修、检测、保洁

;

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其他印前、其他印刷、其他印

后。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上海远洋的资产

总额为

990,706,406.12

元人民币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2,530,454.12

元人民币。

2013

年度上海远洋营业总收入

为

1,863,848,937.21

元人民币。 上海远洋为本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

其出资人为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2.

上远实业

上海远洋实业总公司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 上远实业成立于

1992

年

11

月

18

日

,

住所位于浦东新区

栖山路

1805

号

1

号楼

,

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

:

技术服务

,

揽货及再生物品经营

,

船舶通信

导航设备装修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货

,

服装鞋帽

,

劳防用品。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上远实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99,217,034.17

元人民币

,

所有

者权益合计

311,804,909.51

元人民币。

2013

年度上远实业营业总收入为

100,577,242.16

元人民币。上远实业

为中远集团的全资下属企业

,

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上海远宾

48.07%

的股权。 该等标的股权上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上海远洋宾馆有限公司是一家于

1985

年

1

月

16

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住所位于上海市东大名路

1171

号

,

注册资本为

31,372

万元人民币

,

经营范围包括

:

境内外旅客住宿

,

台球室、音乐茶座

(

小型

)

、大型饭店

(

含熟食卤味

,

含生食海产品

,

含裱花蛋糕

),

理发

,

美容

,

足浴

,

零售金银饰品及珠宝、烟

,

酒类商品

(

不含散装酒

),

附

设商场、游泳池

,

宾馆车队、旅游服务

,

停车场管理。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

截至本次交易实施前

,

上海远宾的股权结构为

:

上海远洋出资

182,180,000

元人民币

,

占上海远宾注册资

本的

58.07%;

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出资

65,770,000

元人民币

,

占上海远宾注册资本的

20.96%;

上海城投

置地

(

集团

)

有限公司出资

65,770,000

元人民币

,

占上海远宾注册资本的

20.96%

。

4.

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转让股权的净资产评估价值。根据沪东洲资评报

字

[2014]0832249

号《企业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上海远宾

48.07%

股权的净资产对应评估价值为

32,810.69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执业资质。根据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23682

号

),

上

海远宾

2014

年

8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373,974,164.54

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合计

-43,678,280.70

元人

民币、

2014

年

1-8

月营业收入为

40,328,286.81

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43,758,065.67

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授予的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出具的《企业价值评估

报告书》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0832249

号

),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

,

评估机构采用资

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

,

上海远宾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68,254.80

万元人民币

,

较上海远宾单户报表的所

有者权益

-4,367.83

万元人民币

,

增值

72,622.63

万元人民币。 增值原因主要为

: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7,952.13

万元人民币

,

评估净值

41,226.74

万元人民币

,

增值

13,274.60

万元人民币

,

系固定资产建筑物以及运输设备评

估增值造成。 因为建筑物建造时间较早

,

近年来建筑人工和机械费用上涨、上海公车牌照和出租车运营额度

近年来大幅升值

,

致使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无形资产账面值

6,979.07

万元人民币

,

评估值

66,327.10

万元人民

币

,

增值

59,348.03

万元人民币

,

系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因上海远宾获得土地时间较早

,

近年来土地

价格上涨过快

,

土地评估增值。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就本次交易

,

上海远洋与上远实业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签署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

(

以下简称“产权

交易合同”

)

。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

:

1.

合同主体

合同双方分别为上海远洋和上远实业。

2.

交易价格及期间损益

交易价格以经备案的上海远宾的评估结果确定

,

产权交易合同项下的交易价格为

328,106,921.85

元人

民币。在

2014

年

8

月

31

日至本次交易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

,

因上海远宾正常经营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

上海远洋享有和承担。

3.

支付方式及期限

上远实业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将产权交易价款

,

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远洋指定银

行账户。

4.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上海远洋和上远实业应当共同配合

,

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海远宾的权利交接

,

并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

,

配合上海远宾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5.

违约责任

上远实业若逾期支付价款

,

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1‰

向上海远洋支付违约金

;

逾期超过

90

日的

,

上海远洋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

上远实业除须按照前述标准向上海远洋支付违约金外

,

还应赔偿上

海远洋的相应损失。

上海远洋若逾期不配合上远实业完成上海远宾的权利交接

,

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

1‰

向上远实

业支付违约金

;

逾期超过

90

日的

,

上远实业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

上海远洋除须按照前述标准向上远实业支

付违约金外

,

还应赔偿上远实业的相应损失。

产权交易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产权交易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

,

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

若一方当事人发生其他对上海远宾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严重违约行为

,

致使产权交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

,

则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

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四、交易对方履约情况及支付能力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

,

就本公司与上远实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

上远实业从未发生未按合同条款如

期履约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上远实业具有履行本次交易项下支付义务的能力。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近两年上海远宾经营亏损

,

存在经营困难

,

公司预计将通过本次交易实现税前利润收益

42,171.96

万元人民币

,

从而补充营运资金

,

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业

,

同时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产业结构

,

提高资

产质量。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交易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经事先查阅和审议所提供的全部资料

,

一致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

同意批准该等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评估结果确定

,

定

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产权交易合同条款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

公开、公平、合理。本次交易事项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七、上网公告附件

1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审计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123682

号

)

。

3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0832249

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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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053

）。

2

、召开时间：

2014

年

10

月

30

日（周四）下午

14:00

3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紫秀路

100

号虹桥总部

1

号三号楼

9

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林奇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100,867,9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75,709,972

股）的

36.5848%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0,865,2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36.583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1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7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10%

。

2

、本次参会的股东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

其他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7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010%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林奇先生、陈礼标先生、崔荣先生、郑家耀先生、王鹏飞先

生、叶雨明先生、杨鹏慧先生、吴育辉先生、刘志云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其中

杨鹏慧先生、吴育辉先生、刘志云先为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林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7,9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结

果为当选；

1.1.2

选举陈礼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1.3

选举崔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1.4

选举郑家耀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1.5

选举王鹏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1.6

选举叶雨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2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杨鹏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2.2

选举吴育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1.2.3

选举刘志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

无反对票；弃权

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 其中，出席本次

大会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为：无同意票，无反对票；弃权

2,700

股

,

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伟松先生、蒋皓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与职工

代表监事张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

三年。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3.1

选举朱伟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3.2

选举张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865,27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

，表决

结果为当选。

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

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伦律师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附：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林奇先生，

1981

年出生， 无境外居留权。

2004

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悠易互通（北京）广告有限公司合伙人。

2009

年

5

月至今，任上海游族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林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0,865,270

股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陈礼标先生，

1982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2004

年

6

月，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本科毕业。

2007

年

6

月，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2007

年

6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南京

东方智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2010

年

5

月至今，历任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

品经理、运营总监等职，现任公司董事、首席运营官。 陈礼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

司股东上海一骑当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43%

的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荣先生，

1976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1998

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

2002

年

2

月至

2011

年

7

月，历任上海昊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上海星火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2011

年

7

月至今，任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崔荣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384,267

股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家耀先生，

1974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曾任职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总公司国

际合作部、天同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厦门市银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宝龙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管理部和晋江恒顺洋伞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厦门苏兹诺服饰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叶雨明先生，

1988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叶雨明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

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曾任

KKR

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分析师，

2013

年

7

月担任上

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鹏飞先生，

1985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王鹏飞先生毕业于上海金融学院电子商务专

业，历任苏州蜗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策划，杭州久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2010

年

5

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主策划、制作人，

2013

年

7

月任公司董事。 王鹏飞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持有公司股东上海一骑当先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7%

的股权，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鹏慧先生，

1975

年出生

,

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曾任厦门航空港集团有限

公司法务专员、副总经理、福建七匹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我公司独立董事、厦门

移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刘志云先生，

1977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现任我公司独立董事、福建七匹狼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经济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州大学兼职教授；福建省丰

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育辉先生，

1978

年

,

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

市中心支行。 现任我公司独立董事、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顺路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 与公司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朱伟松先生，

1982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2006

年

至

2007

年，任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网络工程师。

2007

年至

2009

年，任上海晨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架构师。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上海弈趣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总裁。

2009

年

5

月至今，任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2012

年

12

月至今，任上海

享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朱伟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6,921,335

股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蒋皓先生，

1982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职于上海悠游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客服部、

运营部及产品测试部。

2009

年

10

月加入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公司产品运营部产

品经理。 蒋皓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上海敬天爱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

的股权。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张辉先生，

1985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 张辉先生系南昌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曾任上海

盛大游戏有限公司资深服务器开发工程师。

2010

年

7

月加入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任页游产品部

PHP

主程序。张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上海敬天爱人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7%

的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